R SAE S ERAETH S L
1142 B4 i 5 % 1027350
R O R A LA A
AT A R
A 3 HAts
FRREA B R
AF FRIE A F¥ R e
bR E A Fy;fg-j\;*gf ST RFFEE At FARILG
E122TP 3 @ FpEhR R Aad]ide™
a >
R 27w o
FRE A R
¥R 52
- CRAAR AL R RAEEES Z AAPASL E 2 G AR
AT 3 OO F OOE0000000 HLE 3= (7 F 5 XA )
Frat® OO ®F OOE00000003 522 3= (T, By ) - F
AT XA Z B Ed AL FY B kLB 2B L

5 P

B2 BX ~ JePe o B3 ARI4E P 1132 B § R E 1S
ﬁaﬂ W AR EAE ZATE (T R)25 000~ 0 A
2 e pell, 4147~ > R4 s~ fel3,586~ 5 A EBe £ 4
525,000~ » A4 A Fed, 6097 0 2 A 220, 391~ -
é%ﬁﬁﬁ“ k2 E EREERZS 9TT~ > B 8743& iz 4 26

£ S R R R 268,372 o 42 & i/,%z?“]m
X3HE RRELXFHFL > X2 F1790E 0 R4
EiE R L IE PR LA UF L AR f%’ ﬁ/é‘fiﬁ%’
WRA o BRAEFI84E S ﬁgf—;%f_ ) K EET A

158 B
#Ej?%'g T"}EPE%B%I’IE%/ZJ‘
4"”@'”%‘? FHRERIE > £ 0 B 1795 - $184
$ 198 ~ $1974% %25 2 %ustax,xr;»\@w;m:%

P A2 RER R 2268,3727 0 2 p AR A A

l’-l-

FiEz ¥

%— 7



PAZT P b > HEEFOE AL -

S AA R A ag TR e et B E 2 2N 0 @
R N %ﬁ, LR4 T AG A2 %88
ERN HBYER T TR AN A T2 AT g H S
F (BRFF o #Ad TR ’ﬁﬁvﬁg 'E»z*l‘w BGR
1& @ > A 8T T iz s © 268 0 B2 R4
BN RO %, 1 %LMMB% B S ARiE 2
LESHE > REREp 2@ FHE - REP A
it oy AT OO FOOE0003 52 2 354 5 202/2
625 (w F£26. 11F > == ) ~ e T8 5L = 3 4 5 20
2/2625 (& #£13.29T 3 2= ) > @ R 915 b3 BT27 5
PR A LT/] (G431 08T 2 2w ) 750 B M A
51/1 (% #£58. 79T & 2> = ) » iw308T& A= » B L G2k
LA d R v]zBK%E £25,000~ > A EB¥d R P44 D
5,000~ » iz 4 e E26F > & id p RN E F1481F % 278 2R
RLBE A FRE £ %”\]Lmu}%’?
@é%%%ﬁﬁ%#?ﬁﬁ(&ﬁ >’%ﬁ§%ﬁ%%
PEDHE R e 1»264%\7@_4%;'  BEIRON S &
47; ,mlfu*,q%,m%g;p%ﬂﬂzpa o ) g W PR pEAT

EIpkL > Ak d VR p %

T»i‘aéf i wtmﬁ o 4 ?268 372m:%ﬁ?f TR
Feo THP ()R 2E BER LIS o (e 2
ﬂﬂ%’ﬁr%#ﬁ/ pimhﬁﬁ°

2 RZ2AEAENETEN T A LA 2 2 D B2 B e
Be; KABEzZAEAd REEXH KBS ALY
Hoopid ”»iwﬁvi P HEZ L2 o

S

«Eﬂ
\'a:
(‘\
*=
<§~
jYS
N
\-4
“
‘F
_‘S
Pl
pus
i
)



J=q

P ETE AL RAE TR
&%i%%,ﬁﬁgaefﬁﬂkoﬁ
P RIFTREZ KRB TR

f‘?é.)i IJ_"‘!_ ,;”&}t%’ AA#FT-:‘Z 91'\,3|JIEEE|$ SC % , f(’,)"@
ZRMA o FH R ERE TR IE T A K2
FIOTEF2 73 P2 2 T oy ¥ A5k Ji3ve 2

'\?
?”iiﬁ’%i€?%$ZW@ﬁ;
24

e

o7 PlE e By ’%%%ﬁﬁ’%ﬁ%ﬂiﬁz
FEME LR 0 pRGIEHAEE BT o N AEHR L
fod R LRESYE > BAd RELFEEZFT > FREAD
ﬁ?”’uﬁﬁsai%aiﬁéﬁﬁ’wﬁ ST

_/:].

[ad
R RS Y R 2 2
%ﬁ(&%zhﬂﬁP*%QW% AFR) o AE R
SEAR L B HEG AR 2 AEBR e AR 0 A NF L
év\,)kfg\y‘ —%;g%t;}gzt"%?}gjﬁy‘ -g,.rg_;@;%hfg,;&,g};g
RN %d@4éﬁﬁgﬁo§§’&%%ﬁﬂﬁiA
B2 OGEBE R EREAZ IR F
fﬁﬁﬁ”&lﬁﬁ'%ﬁ@ﬁ%ﬁ”&%ﬁﬁ ii%%
FIT-31F ) 8t BESF 57 ENEPHKL G B HER &
TA» 2 AEBE G Y 0 A UF T

al

TwRELFE 0 RERAR
CELAER SR & R

S RA A A B3R Ffokd R R 4268, 372
Lo pAeTR g A EEZ B p AT FHP L HEES
Y SN Y SN S A

AR AN A H P 3G HARZ TN L2

b
i
mj



ik SN N N R IR = R P - (I S PE R
BAREIBEEN o pEE- A RF LR EH AP .

"

N ER R INT RN Oy (T

¢ E Y B 115 = 3 L 6 F
el R
% TOFEZ

A GERR A TEA o
do PRA ) A 2 EE 8200 f e A (£ 243 OO0
0 £000 50 52) #& N Fmfk o (Rakr @ §#F 42 A By 4
) o drd i EEFH A} ’ﬁ:—*f - HER I RESRNT o

¥ =Y W 115 & 3 E 6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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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10273號
原      告  鴻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基  
被      告  杜樹生  
訴訟代理人  廖偉真律師
複代理人    廖願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使原告誤信雙方二處相鄰土地之面積相當，即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A地)；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B地）。當初約定系爭A地之租金由被告簽約、收取；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收取。遲至民國114年收到113年度地價稅單後，查證才發現，系爭A地年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5,000元，被告應分配11,414元，原告應分配13,586元；系爭B地年租金為25,000元，被告應分配4,609元，原告應分配20,391元。差額找補，被告每年應返還原告8,977元，自87年迄今26年，合計被告應返還原告268,372元。被告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原告應返還被告利益；又被告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縱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時效，依民法第197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亦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97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返還原告268,3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係於87年約定分配收取租金之方式，而權狀、謄本已將兩造持分明確記載，可見原告並未有民法第88條或第89條規定得撤銷意思表示之原因；退萬步言，縱有錯誤（假設語氣，被告否認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1年而消滅，兩造係於87年約定，迄今已逾26年，原告現始主張其「誤信」雙方二處相鄰土地之面積相當，顯已超過法定除斥期間，原告依法自不得再行撤銷權。又原告明知謄本記載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持分為202/2625（面積26.11平方公尺）、同地段758地號土地持分為202/2625（面積13.29平方公尺），而原告所有同地段727地號土地持分為1/1（面積31.08平方公尺）、759地號土地持分為1/1（面積58.79平方公尺），仍於87年起，與被告約定系爭A地由被告收取租金25,000元，系爭B地由原告收取租金25,000元，迄今已達26年，兩造自應按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之誠信原則，行使權利，共同遵守雙方之約定。縱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租金差額找補（假設語氣），然租金請求權時效僅5年，原告向被告請求26年之租金差額，顯然於法無據。況現今狀況與當時亦無不同之處，更遑論有何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情形，則原告自不得請求增加給付，向被告請求租金差額268,372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87年約定系爭A地之租金由被告簽約、收取；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收取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得利系爭A地租金共268,372元云云，惟查，兩造於87年約定系爭A地之租金由被告簽約、收取；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收取等情，已如前述，是原告受領系爭A地租金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主張被告不當得利系爭A地租金共268,372元，為無理由。
　㈡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民法第197條第2項亦有明文之規定。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使其誤信系爭A地及系爭B地面積相當，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之事實，惟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原告固提出系爭A地及系爭B地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徵處113年地價稅繳款書等件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7-31頁），惟上開證物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使其誤信系爭A地及系爭B地面積相當，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之行為，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予以證明，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原告268,3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10273號

原      告  鴻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基  

被      告  杜樹生  

訴訟代理人  廖偉真律師

複代理人    廖願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

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使原告誤信雙方二處相鄰土地之面積相當，

    即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A地)；新北市

    ○○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B地）。當初約定系爭A

    地之租金由被告簽約、收取；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

    收取。遲至民國114年收到113年度地價稅單後，查證才發現

    ，系爭A地年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5,000元，被告應分配11,

    414元，原告應分配13,586元；系爭B地年租金為25,000元，

    被告應分配4,609元，原告應分配20,391元。差額找補，被

    告每年應返還原告8,977元，自87年迄今26年，合計被告應

    返還原告268,372元。被告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

    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原告應返還被告利益

    ；又被告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縱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罹於時效，依民法第197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亦應依不當得

    利規定返還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97

    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返還原

    告268,3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係於87年約定分配收取租金之方式，而權狀

    、謄本已將兩造持分明確記載，可見原告並未有民法第88條

    或第89條規定得撤銷意思表示之原因；退萬步言，縱有錯誤

    （假設語氣，被告否認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1

    年而消滅，兩造係於87年約定，迄今已逾26年，原告現始主

    張其「誤信」雙方二處相鄰土地之面積相當，顯已超過法定

    除斥期間，原告依法自不得再行撤銷權。又原告明知謄本記

    載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持分為202/2625（

    面積26.11平方公尺）、同地段758地號土地持分為202/2625

    （面積13.29平方公尺），而原告所有同地段727地號土地持

    分為1/1（面積31.08平方公尺）、759地號土地持分為1/1（

    面積58.79平方公尺），仍於87年起，與被告約定系爭A地由

    被告收取租金25,000元，系爭B地由原告收取租金25,000元

    ，迄今已達26年，兩造自應按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之誠信

    原則，行使權利，共同遵守雙方之約定。縱認原告得向被告

    請求租金差額找補（假設語氣），然租金請求權時效僅5年

    ，原告向被告請求26年之租金差額，顯然於法無據。況現今

    狀況與當時亦無不同之處，更遑論有何非當時所得預料，而

    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情形，則原告自不得請求增加給付

    ，向被告請求租金差額268,372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87年約定系爭A地之租金由被告簽約、收取

    ；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收取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

    ，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得利系爭A地

    租金共268,372元云云，惟查，兩造於87年約定系爭A地之租

    金由被告簽約、收取；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收取等

    情，已如前述，是原告受領系爭A地租金並非無法律上之原

    因，故原告主張被告不當得利系爭A地租金共268,372元，為

    無理由。

　㈡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

    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應

    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民法

    第197條第2項亦有明文之規定。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

    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

    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

    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

    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

    張被告使其誤信系爭A地及系爭B地面積相當，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之事實，惟為被告所否認，揆諸

    前揭說明，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原告固提出系爭A

    地及系爭B地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新北市政

    府税捐稽徵處113年地價稅繳款書等件在卷為證（見本院卷

    第17-31頁），惟上開證物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使其誤信系

    爭A地及系爭B地面積相當，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原告之行為，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予以證明，是原告

    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原告268,3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

    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10273號

原      告  鴻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基  

被      告  杜樹生  

訴訟代理人  廖偉真律師

複代理人    廖願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使原告誤信雙方二處相鄰土地之面積相當，即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A地)；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B地）。當初約定系爭A地之租金由被告簽約、收取；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收取。遲至民國114年收到113年度地價稅單後，查證才發現，系爭A地年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5,000元，被告應分配11,414元，原告應分配13,586元；系爭B地年租金為25,000元，被告應分配4,609元，原告應分配20,391元。差額找補，被告每年應返還原告8,977元，自87年迄今26年，合計被告應返還原告268,372元。被告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原告應返還被告利益；又被告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縱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時效，依民法第197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亦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97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返還原告268,3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係於87年約定分配收取租金之方式，而權狀、謄本已將兩造持分明確記載，可見原告並未有民法第88條或第89條規定得撤銷意思表示之原因；退萬步言，縱有錯誤（假設語氣，被告否認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1年而消滅，兩造係於87年約定，迄今已逾26年，原告現始主張其「誤信」雙方二處相鄰土地之面積相當，顯已超過法定除斥期間，原告依法自不得再行撤銷權。又原告明知謄本記載被告所有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持分為202/2625（面積26.11平方公尺）、同地段758地號土地持分為202/2625（面積13.29平方公尺），而原告所有同地段727地號土地持分為1/1（面積31.08平方公尺）、759地號土地持分為1/1（面積58.79平方公尺），仍於87年起，與被告約定系爭A地由被告收取租金25,000元，系爭B地由原告收取租金25,000元，迄今已達26年，兩造自應按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之誠信原則，行使權利，共同遵守雙方之約定。縱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租金差額找補（假設語氣），然租金請求權時效僅5年，原告向被告請求26年之租金差額，顯然於法無據。況現今狀況與當時亦無不同之處，更遑論有何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情形，則原告自不得請求增加給付，向被告請求租金差額268,372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87年約定系爭A地之租金由被告簽約、收取；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收取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得利系爭A地租金共268,372元云云，惟查，兩造於87年約定系爭A地之租金由被告簽約、收取；系爭B地之租金由原告簽約、收取等情，已如前述，是原告受領系爭A地租金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主張被告不當得利系爭A地租金共268,372元，為無理由。

　㈡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民法第197條第2項亦有明文之規定。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使其誤信系爭A地及系爭B地面積相當，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之事實，惟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原告固提出系爭A地及系爭B地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徵處113年地價稅繳款書等件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7-31頁），惟上開證物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使其誤信系爭A地及系爭B地面積相當，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之行為，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予以證明，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原告268,3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